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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

封面样张

学校 中山大学 院系 博雅学院

专业 哲学（博雅） 姓名 林泓桦

年级 2019 级 任课教师 黄俊松

课程名称 柏拉图

论文题目 《理想国》中柏拉图的数学观

一、参赛范围

2020 年春季学期至 2021 年秋季学期，全国高校学生修读通识课程撰写的课

程论文，或在讨论稿、读书报告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论文。。

二、写作要求

（一）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晰的论证思路，充分的征引（文献、数据等）材

料；

（二）文笔流畅，逻辑严密，结论明确；

（三）体现通识课程的能力诉求：反思能力、学术视野、贯通能力、学术想

象力、学术表述能力等；能够体现对重要议题的分析和论证，对关键文本义理的

解释和阐发。推荐进行跨学科的写作。

（四）正文字数一般在 5000 字以内（至多不超过 8000 字），须使用中文写

作。课程论文应包括论文题目、正文、参考文献三个部分。如有引文，须注明出

处。文章按 word 格式 A4 纸（“页面设置”按 word 默认值）编排，提交电子版。

字体：宋体；字号：小四号；字符间距：标准；行距：20 磅。具体格式参加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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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中柏拉图的数学观

【摘要】柏拉图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对于数学的重视，但与毕达哥拉斯对于数学的神秘主义的

热情不同，柏拉图以理性的角度辩证地看待数学。在《理想国》中，借助理念论的

框架，柏拉图将数学的合理性奠基于理念之上，认为数学代表的理智处于辩证法代

表的理性与感官观察得到的信念之间，数学的对象是理念与实物之间的居间者，其

研究方法也介于辩证法和感官观察之间。数学具有重要的中介地位，是灵魂的上升

之旅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讨论柏拉图的数学观，不仅可以帮助认识数学与哲学的关

系、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思想，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柏拉图作为“数学家的缔造

者”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

【关键词】数学 理念 对象 方法

一、 引言：数学的对象问题

在卷六的线段比喻中，苏格拉底将世界划分为可知世界和可见世界，并将两

者又分别分成两部分，将四部分分别称作理性、理智、信念和想象，其中理智似

乎是一个特殊的部分（509D-513E）
1
。从认识能力的角度来看来看，苏格拉底说，

理性对应知识，实物对应意见，但理智没有其对应的术语。苏格拉底说它不是知

识，它需要“一个比意见明确些又比知识模糊些的名称”（533D）。从认识对象的

方面来看，理性认识的是理念，信念认识的是实物，想象认识的是影像。与此相

对应，在卷十中苏格拉底谈及床的制造也指谈到了三种床：神制造的自然的床、

工匠制造的实物的床和诗人模仿得到的虚假的床，但似乎没有提及理智（数学）

的对象。苏格拉底说：“人的灵魂就好像眼睛一样，当他看被真理与实在所照耀

的对象时，它便知道它们了解它们，显然是有了理智。但是当它转而去看那暗淡

的生灭世界时，它便只有意见了，模糊起来了，只有变动不定的意见了，又显得

好像是没有理智了。”（508C）苏格拉底似乎暗示认识的对象、能力之间有某种相

关性，因此不妨以数学的对象作为讨论柏拉图数学观的切入点。关于数学的对象

是什么，有两种比较普遍的看法：一种认为数学的对象是理念，另一种认为数学

的对象是理念与实物之间的居中者。笔者认同后一种观点，并将在下文进行论证，

首先讨论理念的特征，再将数学的对象与之进行比较。

1
参见《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本文参考和引用

的《理想国》均来自这一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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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念的特征

理念有三个特点，分别是数量为一、永恒不变以及可以证成自身。证成自身

指的是，理念在逻辑上应当是自我完善的，不需要其他原理为其提供证明。一个

表现就是，理念自身的性质要与它的概念所蕴含的意义相同，如善的理念也是善

的，它无需依靠其他东西来说明它的善的性质，它自身就可以做到。

理念的前两个特征没有争议，这在柏拉图的原文中可以直接找到依据。理念

数量为一和永恒不变的特征。苏格拉底说，理念作为思想的对象是一个统一者，

是每一个体的实在（507B-C）。理念属于可知世界，与生灭的可见世界相区别，

因此理念显然也是永恒不变的（508C）。

至于理念是否可以证成自身，这个观点存在异议。有的学者，如里夫指出，

认为理念可以证成自身是荒谬的。里夫认为，“坏”的理念的存在是被认可的，

比如“下流”、“不正义”和“坏”的理念，如果理念可以证成自身，那么“坏”

的理念也就是完美的“坏”了，也就成为了善的实例，这显然违反了矛盾律。
2

然而，里夫的反驳并不成立。柏拉图并不认可“坏”的理念的存在，“坏”

的理念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念，真正意义上的理念是善的理念，它是知识和实在

的源泉。当苏格拉底提到“下流”、“不正义”和“坏”的理念时，他是在用日常

语言与格劳孔讨论道德问题，并引导格劳孔分辨真实者与模仿者，而不是在向过

格劳孔教授可以认识理念的辩证法。虽然苏格拉底把不正义和正义的理念相提并

论，但根据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一贯观点，美德不仅仅在伦理学意义上是

好的，它在逻辑上也应当是自洽的、有充分依据的。如果一个人对美德如果没有

理性的把握，他即使在通俗的意义上拥有美德，也只能是拥有美德的幻影，比如

克法洛斯
3
。按照这种观点，坏的理念就不可能有充分的逻辑依据，它必然会在

辩证法的质询中陷入矛盾，关于坏的理念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而与知识相

关恰恰是理念的特征。因此苏格拉底所说的“坏”的理念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共相，

它只是在类比的意义上被称作理念。这种用法在柏拉图对话中并不少见，苏格拉

底提到许多理念如“床”的理念，但如果认为“床”的理念也是与善的理念一样

拥有同等地位的理念就显然会陷入荒谬。《巴门尼德》中，苏格拉底就认为假定

如头发和泥土等东西都有相应的理念是荒谬的（130C-D）
4
。因此不能仅仅因为

2《哲人—王》，【美】里夫（C.D.C.Reeve）著，孔祥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

另参见《理想国》475e9-476a4，402b5-c8，596a6-b4

3 克法洛斯作为父亲代表的是不可置疑的传统的权威，尽管以美德为掩护，背后他的爱欲仍

然指向肉体的满足，而非正义或者理性。参见《理想国》328C-332A；参见[美]阿兰·布

鲁姆著，刘晨光译.《人应当如何生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29-34

4
参见《柏拉图对话集》[M]，王太庆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2004 年。本文引用和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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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提到了“坏”的理念，就直接把它们当作真正意义上理念来看待。

善的理念与辩证法相关，是真正意义上的理念。在太阳比喻中，苏格拉底说

善的理念“在地位和能力上都高于实在”（509B），这里的“实在”指通常意义上

的存在物。此外，苏格拉底又说，善的理念才是最关键的，其他知识如正义的知

识都要由它演绎而来才是有效的（505A），所以善的理念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在

本体论的意义上也是最高的存在。“坏”的理念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在本体论上

也不与善的理念具有同等地位，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不适用矛盾律。

此外，苏格拉底明确认为理念是可以证成自身的。其一，苏格拉底谈及善的

理念时，显然认为它就最是善的。其二，善的理念既是逻辑自洽的，又是存在的

源泉，因此一切事物既来源于善，是善的实例。事物中隐含的矛盾意味着善的理

念的存在（如苏格拉底对感官的不可靠性的强调），一切事物又模仿善的理念而

来，在这种意义上，任何不完善的事物都会成为善的证明依据。其三，苏格拉底

说，如果有人企图在理论上分割“一”本身，精于算术的人就会用乘法反击，不

让“一”在任何时候显得不是“一”，而是由多个部分合成的（525E）。苏格拉底

显然认为，“一”的理念也应当是单一的而不可通过分割变成“多”，也就是说，

“一”的理念可以证成自身。

综上所述，理念可以证成自身的观点是正确的，可以认为理念有数量为一、

永恒不变以及可以证成自身三个特点。

三、 数学的对象及其与理念的关系

数学的对象是理念与实物之间的居间者，它是可理解之物，抓住了可见世界

的真理，同时是理念的影像。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总结柏拉图思想时说：

“数学对象处于可感事物和形式之外：它们是一些居间者，因其永恒和不变与可

见事物相区别，另一方面，又区别于形式，因为同类的数学对象数量众多，而每

一形式则仅是单一。”
5
（987b14-18）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理想国》中可以得

到证明。

首先，数学研究的对象是永恒的。苏格拉底和格劳孔都认为，几何学的对象

是永恒事物（527B）。数学的对象与理念也有密切的联系。苏格拉底说，“虽然他

们（数学家）利用各种可见的图形，讨论它们，但是处于他们思考中的实际并不

是这些图形，而是这些图形所模仿的那些东西。他们所讨论的并不是他们所画的

某个特殊的正方形，或某个特殊的的对角线等等，而是正方形本身、对角线本身

等等。” （510D-E）因为数学家研究的是图形和线本身，而不是特殊的图形和线

除《理想国》外的柏拉图对话均来自这一译本。

5 吴寿彭译，《形而上学》[M],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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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特殊的对象可以被延长或擦除，因此数学的对象是永恒不灭的。

其次，数学研究的对象的数量不为一。苏格拉底说，要是有人问数学家他们

论述的数是什么，为什么每一个“一”都与其他所有的“一”相同，但“一”内

部又不分部分，数学家回答说他们所说的数只能用理性去把握（526A）。数学家

们并不承认这种质疑言之有理，但它所提及的矛盾情形可以通过理性来接受，表

明他们承认，他们研究的“一”其实有多个而不只是一个。

数学的对象不是理念。有学者认为，既然苏格拉底说数学的对象是正方形和

对角线“本身”，那么数学的对象就是理念，其实不然。首先，如对待“坏”的

理念一样，苏格拉底在谈论数学时所说的“本身”也不指理念，他明确地说只有

通过辩证法才能看到实在（533A），而数学只是辩证法的“序言”，因此苏格拉底

显然不会同意数学可以认识理念。其次，数学的对象有多个而不是一个，数学家

不得不承认他们研究的“一”有多个（526A）。尼古拉斯·德尼尔举例说，数学

家会用小石头做运算，忽略小石头各方面的差异，把每一个小石头视为一个完美

的“一”
6
。与理念不同，数学的对象无法证成自身。如苏格拉底所述的对数学

研究的“一”的质疑所表明的，数学的“一”可以有多个，但又是不可分割的数

量为一的单元，因此数学的“一”不是“一”的理念。因为，如果“一”是“一”

本身，那么根据理念可以证成自身的性质，“一”本身也必须是“一”而不能呈

现为“多”。由此可见，数学家研究的对象与理念不同，它在数量上不是唯一的，

也不符合理念证成自身的条件，因此它不是理念。

数学的对象展现了可见世界的实物的本质，在真实程度上比实物更上一层。

卷十苏格拉底仅仅提及了三种而非四种床，按照上面对理念的分析，可以说苏格

拉底提及的神制造的床就是数学的对象。神制造的床就像床的蓝图一样，它从抽

象的角度界定了床的本质。以它为依据，工匠可以制作出多个具体的床
7
。

数学的对象在存在论和逻辑的意义上依赖于理念，其与理念之间的关系类似

于影像与实物的关系。研究影像可以得知实物的某些性质，就像照镜子可以得到

某物的镜像一样，尽管镜像可以复制某物的特征，但镜像毕竟不是某物。镜像本

身存在着比如不可触摸、随时变化等缺陷，镜像不是自在的，镜像的存在必须依

赖于某物，这就意味着在镜像之外必定有更加实在的某物作为其原因。同样数学

6 尼古拉斯·德尼尔：《太阳与线：善的作用》，参见[美]G.R.F.费拉里编，陈高华等译，《柏

拉图<理想国>剑桥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68-269。

7 在此也不应该把神制造的床视为理念。苏格拉底明确表示格劳孔无法和他一同进入辩证法

的领域（533A），所以他也不可能直接与格劳孔讨论理念。与床的理念相比，神具有的不

变、作为善的事物的原因的性质更接近于理念。因为格劳孔信仰神，因此苏格拉底以神来

代表理念，并借助讨论神来讨论理念，可以视为一种为格劳孔量身定做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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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研究的对象也存在缺陷。数学家研究的“一”既可以是多个，又是无法分割的

数量为一的单元，数学的“一”自身无法提供关于“单一性”的原理，这表明数

学还依赖某些更为基本的概念或原理，但数学家对此无法提供解释，只能说要用

理性加以把握，这表明数学家研究的对象并不能证成自身，为自身提供合理性的

根基，数学需要数学之外的理性原理加以支撑，这就指向了哲学的辩证法。能够

把握第一原理的辩证法家会从数学家们的矛盾之处，如“一”既是一又是多的矛

盾出发，通过理性推理得出数学家所依赖的理念，如“一”与“是”。因此数学

研究的对象并非真正的理念，即使说数学可以认识理念，也只是在其对象是理念

的影像的意义上可以这么说。

综上所述，数学研究的对象是理念与实物的居间者，它与理念之间的关系类

似于影像与实物之间的关系，数学的缺陷指向了通往辩证法的道路。

四、 数学的方法与局限

在线段比喻中，数学与理智对应。苏格拉底这样描述数学的方法：“研究几

何学、算学以及这一类学问的人，首先要假定偶数与奇数、各种图形、三种角以

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看成已知的，看成绝对假设，他们假定

关于这些东西是不需要对他们自己或别人作任何说明的，这些东西是任何人都明

白的。他们就从这些假设出发，通过首尾一贯的推理最后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结论。”

（510C-D）

与数学的对象的情况相同，数学的方法介于探究理念的辩证法与了解实物的

感官方法之间：在运用逻辑和概念推理方面，数学与辩证法相同；在不诉诸证明

而直接给出原理方面，数学又与诉诸信念的感官观察相同，后者直接把实物当作

绝对真实的而不加以怀疑。这种方法表现出数学的不一致：在柏拉图看来，数学

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其运用了逻辑和概念推理的方法来研究不变。因为逻

辑和概念都是不变的、超越感官的实在，因此数学得以借此考察永恒事物，超越

变化的可见世界从而进入可知世界。但数学对其合理性的来源并不了解，这就为

把数学视为实用科学、认为数学的原理来自可见世界的观点留下了空间。

数学方法的缺陷也隐含在其实践之中。因为方法存在缺陷，数学仍然有偏离

理念的可能。通常的观点会认为，数学的合理性来自于感官。感官从事物中获得

印象，理性再从感官印象中抽象出数和几何体等数学对象，所以数学之所以是合

理正确的，是因为它与实物相符合，因此数学的合理性来源于实物。但在柏拉图

的框架中，数学尽管以感官为认识的起点，但其合理性并不来自于感官。在《美

诺》中，苏格拉底提出“回忆说”，认为知识本身存在于灵魂之中，灵魂只是通

过重新看到或者推理回忆起这些知识，随后苏格拉底引导一个童仆推理得出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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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面积与边长长度，以此来佐证回忆说（81A-87A）。因此在柏拉图看来，数学

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它与灵魂本来拥有的知识相吻合，感官印象仅仅起到

让灵魂回忆起知识的效果，因此知识必定与可知世界而非可见世界相联系，而与

知识相关的领域就是理念。柏拉图把数学的原理奠基于理念之上。数学研究永恒

而普遍的对象而非可变而特殊的事物，如果它改变方向，研究特殊的正方形和对

角线，那么数学就会失去其意义：“如果它迫使灵魂看实在，它就有用。如果它

迫使灵魂看产生世界，它就无用。”（526E）但数学以可见的图形和数作为推理工

具，似乎它是一门为了可见世界服务的学问，难怪这种方法遭到了苏格拉底的讽

刺：“他们谈论关于‘作图’、‘化方’、‘延长’等等时，都仿佛是正在做着什么

事，他们的全部推理也都为了实用。而事实上这门科学的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

（527A-B）数学家们认为他们研究的数只能用理性来把握，但他们对此没有清晰

的认识，这与对第一原理有清晰把握的辩证法家形成对比。由于没有对第一原理

的清晰认识，数学得到的是介于知识和意见之间的正确的意见，它与辩证法的重

要差距就在于，虽然它可以得到正确的见解，但由于缺少对原理的理性把握，它

对理性的信念仍然可能动摇，从而转向可见世界，沦落为一种工具理性，这就偏

离了柏拉图的初衷：“哲学家也应学会它，因为他们必须脱离可变世界，把握真

理，否则他们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计算者。”（525B-C）

五、 数学的意义

从对象和方法来看，数学处于理念与实物、辩证法与感官之间，因此数学在

从可见世界到可知世界的上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太阳比喻中，苏格拉底揭

示了方法与对象之间的统一性：“人的灵魂就好像眼睛一样，当他看被真理与实

在所照耀的对象时，它便知道它们了解它们，显然是有了理智。但是当它转而去

看那暗淡的生灭世界时，它便只有意见了，模糊起来了，只有变动不定的意见了，

又显得好像是没有理智了。”（508C）太阳代表善的理念，实物自然代表通常所说

的事物，那么光可以说代表数学。光既是眼睛与物体的中介，也是太阳与实物之

间的居间者。光代表真理，正是它使得视觉功能得以发挥，使得代表认识能力的

眼睛可以看清实在。数学以永恒之物为研究的对象，以逻辑推理为研究的方法，

使人把目光从可见世界转向可知世界，并训练其推理的能力，从而为辩证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数学和哲学之间也建立起了坚固的思想同盟。因此柏拉图十分推

崇数学，把数学作为哲人王教育的重要环节，终于成就了“数学家的缔造者”的

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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